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校學科教育契約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稱甲方）同意「　　　　　校（院）」(以下稱乙方)與「　　　　　　事業單位」（以下簡稱「事業單位」）共同合作辦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年度訓練生（學生）學科教育。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合作事項：「　    　　　　」職類________________科系，計______班_____人，「　　　　    　」職類________________科系，計______班_____人；共計     班     人。
第二條　執行期間：本契約自　　  　年　  　月　　  日（第一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日）起至　  　　年　  　月結訓（應屆畢業日期）為止。

第三條　甲方之責任
1、 協助處理本計畫相關補助事宜。

2、 當乙方與「事業單位」或訓練生（學生）間發生糾紛時，擔任協調與仲裁工作。

3、 當乙方圓滿完成學科教育任務時，給予適當表揚。

4、 提供乙方參與種子訓練或訓練協調經理訓練相關之協助。

5、 對乙方提供教學、課程及其他與本計畫訓練相關必要之協助或疑難排解。

第四條  乙方之責任
1、 依照最新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訓練生（學生）學科教育。

2、 依照「訓練生(學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之作業流程，按時簽章確認。

3、 安排本計畫專案師資，及派員參加種子師資訓練、訓練協調經理訓練。

4、 配合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內容、訓練方法及教材施教。

5、 對修業期滿且成績及格之訓練生（學生）發給學歷畢業證書(非進修部或推廣教育中心核發)。

6、 甲方於學科教育期間得視業務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訪視乙方，乙方應予以配合。

7、 擔任學科教育課程教師，須符合教育部師資資格，如需遴聘專業及技術教師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8、 依規定辦理訓練生（學生）學費補助款申請及退費作業。

9、 訓練生（學生）因違反學校規定達退學標準或提出退學申請時，應即時告知甲方，並於核定後5個工作日內檢具名冊及事由函報甲方備查，並通知事業單位終止工作崗位訓練，辦理離退手續。
10、 經事業單位告知訓練生（學生）已停止工作崗位訓練並完成離退手續後，應於5個工作日內，辦理訓練生(學生)離校手續，並函報甲方備查。

11、 於訓練生（學生）經甲方核定須轉場時，應協助辦理。
12、 本計畫其他有關配合事項。

第五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另一方得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相關主管機關請求協處。
第六條  合約生效

ㄧ、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甲方公告最新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及乙方招生甄選委員會招生簡章，視為契約之一部分，本計畫最新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及招生簡章與本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以本契約條款為準。

三、本契約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以書面予以變更或補充，經雙方簽名蓋章後，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五、本契約正本一式3份，甲方執2份，乙方執1份為憑。
(以下空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代 表 人：主任　黃 春 長
地　　址：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之1號

電　　話：（02）2901-8274

乙　　方：

代 表 人：校長　○ ○ ○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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